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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社会法制度供给  克服社会主要矛盾 
 

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白小平  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万萍  徐丹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型对国家各项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包括如何以法治建设努力克服社

会主要矛盾。当前，我国法治建设工作要找准切入点，增强立法工作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因此，建设社会法，加强社会法制度供给很有意义。 

    社会法的本质与建设意义 

    尽管各国对社会法的理解不同，但对“社会法是调整和规范社会强者与社会弱者的社会合作

行为，是有关人的生存与发展社会合作维护的法律规范总称”这一概念具有共识。同时，随着文

明社会中风险增大，解决人的基本生存与发展已绝对不是个体自己的事，而是面向未来的社会合

作关系的维护。 

    如何生存与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前提性判断，从历史来看，可分为两个社会形态下

的不同维护形式：一是，在以财产权为核心的财产型社会中，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维护形式是个体

自我维护，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的满足以及个体自由，均以竞争、防御占有的财产为基础；二是，

在以社会权为核心的分配型社会中，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维护形式是一种社会合作维护，它依靠平

等的社会合作系统和公平的社会分配体系来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前者，被认为是个体自己

的事，与社会无关；后者，由于将“平等社会合作”“确保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整体的

合作与社会分配依据，进而使每个人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都能得到公正维护。 

    对社会弱者进行一定的社会保护、社会补偿，并在全社会进行社会预防保护和社会促进福利

建设，形成一系列社会立法和社会公共政策，最终促成了新的法律类群——社会法产生。社会法

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法形而上的基础，故有的人认为，它是对原有法律系统的辅助、

补充，而事实上，社会法是巩固和实现社会理想的法治保障。因此，它应获得基本法律地位。 

    社会法的发展及其功能 

    作为调节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合作维护形式的社会法，与作为调节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个体

自我维护形式的私法，同样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法治手段，对“平等

的社会合作与公平的社会分配”法治原理的贯彻，使得它可以成为面向未来社会的重要法律门类。 

    我国社会法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法以国家政策为导

向，特点是由国家来保障人的生存与发展，注重社会公平，但城乡差异大、社会合作参与面小。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后，建立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符合当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法，尤其是面

对市场在调配基础资源和确保机会公正方面存在的先天性不平衡、不合理问题，用社会法加以矫

正与规范，来解决或克服社会主要矛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为我国法治建设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也预示着社会法建设的第三个新阶段的到来。由于社会法所坚持的社

会公平、社会公正的价值原则，强调社会参与、社会保护、社会补偿、社会促进、社会预护的利

益调整措施，所以它可以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性，促成全民共建共治共享治理

局面形成，既能有效克服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基础资源调配的不平衡、不充分，

又能发挥良好的社会治理作用，使每个人的生活在这个系统中得到公平公正维护。 

    社会法的历史使命 

    现阶段，我国的生产力还不够高度发达，物质资源还不够丰富。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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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市场经济，在发展中解决矛盾；另一方面也要科学协调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个体自我维护和社

会合作维护之间的关系，保持社会有序健康发展。因此，我国当下的社会法建设，应该既具有“协

调市场竞争与进行社会保护”的功效，又具有“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主体、谋求共同幸福”的功

效，即社会法建设的目标是，既要维护人的生存与发展、保护人民的切实经济社会权益，又要倡

导社会公平公正、为人民谋求幸福。 

    社会法直面民生问题，它依据“平等的社会合作与公平的社会分配”之法治原理，在实现学

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困有所助、弱有所依等民生建设方面会发

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对有效克服基础资源配置不平衡和机会不均衡的矛盾，有很大促进作用。同

时，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人类对机器和数字“物”的过度依赖，使得以财产权为基础的私法调

整机制局限性放大。人“机”关系日趋紧张引发的矛盾，亟须用社会法的法律系统进行有效调解。

另外，面对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经济风险、技术风险和各种灾害，个体抗风险能力十分脆弱，会有

更多的、大量的人群在此方面无能为力、无所适从，需要以社会合作维护的形式来满足人的生存

与发展的基本需要。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只有进行社会合作，倡导社会公平、社会公正的价

值目标，兼顾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平衡，才能有效克服社会发展中的障碍，实现社会可持续、

稳定、和谐发展。这也是社会法所具有的独特历史任务与存在的价值。因此，加强社会法建设既

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法治保障，也是努力克服与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法治措

施之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社会法基本范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